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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 2016 年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和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部、中心）、处（室）、直属单位：

现将《2016 年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和浙

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推荐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团 委 教务处 科研处 学生处

二○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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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 2016 年度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和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通知

各学院（部、中心）、处（室）、直属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省科技厅、团省委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浙江

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团

浙联【2010】13 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2016 年度校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和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推荐工

作从即日起开始，请各部门认真组织。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浙江省项目类别分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

项目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三类，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旨在培育

一批大学生创新研究成果，大学生科技成果推广项目旨在培育一批具

有一定应用价值和商业潜力的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孵

化项目旨在培育和发现优质的科技经济项目和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校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

创业实践项目，鼓励大学生积极申报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

创新训练项目指运用专业结合实际开展的创新性研究；创业训练项目

指通过编制商业计划书、开展可行性研究、模拟企业运行，进行一定

程度的验证实验，撰写创业报告等工作；创业实践项目是指已经创业

的大学生采取前期创业的结果，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

或者服务，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



省级项目和校级项目不重复推荐。各二级学院自行评审排名后，

按排序填写汇总表（附件 4）上交至校团委（具体申报数量见附件 7）。

申报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的团队需上交创业计划书。拟推荐

的省级项目上报团省委审批，如审批不通过该项目确定为校级项目。

2.计划每年实施一期。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3.项目资助采用学生个人或组队向学校申请的方式进行，其中组

队申请的每组人数不超过 5人，且均为在校学生，鼓励跨年级、跨学

科团队申报。每个项目均应有指导老师，团队指导老师由 1—3 人组

成，省级项目指导老师须有中级以上职称。

4.项目负责人要具有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管理及协调能力，并在

毕业离校以前完成项目研究工作。

5.资助计划入选者不得替换，资助金额不得截留。

6.省级项目将获得资助额度为 5000 元，学校按 1：1配套经费支

持，校级项目经费平均每项 1000 元。

7.要求各二级学院加强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管理，

组织院级评审会确定推荐项目；

8.各项目申报人请认真填写项目申报表（一式 4份，A4 纸双面

打印），有关文件及表格请见附件。请各学院（部）务必在 2015 年

12 月 10 日前统一将材料交至团委，汇总表电子文档发至：OA系统“信

息员 13”邮箱。联系人：刘 青 联系电话：8015015。



附件：1.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实施办法

（试行）

2.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申报书、浙江省大学生科技成果

推广项目申报书

3.衢州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 、衢州学院大学

生创业训练计划（创业实践）项目申报书

4.项目汇总表

5.相关管理办法

6.衢州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7.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各学院申报数量分配表

团委 教务处 科研处 学生处

二○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